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施方案的
起草说明
一、背景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2024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印发，2025年8月7日，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施意见》（京发〔2025〕9号）,对推动首都高质量充分就业发展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制定我区落实措施，有利于更好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新要求和市委市政府新部署，把握和应对石景山区高质量就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因地制宜提出具体可行的任务目标，推进我区就业工作高质量发展。
二、具体细化的重点内容
[bookmark: _GoBack]《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区级实施方案》）对标《市级实施意见》框架结构安排，在承接落实好市级涉区任务的同时，全面梳理我区高质量就业发展重点工作，提出具体任务措施。
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就业协调联动方面，细化提出用好“一产业一链长”工作机制，发挥服贸会引领带动作用，加大家政、养老、托育等领域岗位开发力度等具体内容。在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方面，细化提出依托清华大学重点实验室、哈工大北京研究院、中国电科“电科芯云”北方工大实训基地等平台推进产学研用和产教融合体建设等具体内容。在支持重点群体就业方面，细化提出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建设、零工市场“标准化建设+数智赋能”建设等具体内容。在健全就业服务体系方面，细化提出制定石景山区就业公共服务能力提升两年行动计划、建立公共就业服务调度指挥中心等具体内容。在保障劳动者就业权益方面，细化提出完善民事支持起诉机制、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联合执法等具体内容。
三、主要落实举措
《区级实施意见》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就业协调联动、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健全就业服务体系、保障劳动者就业权益五个方面，为推动高质量就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全文共五部分、十九条。第一部分“推动经济社会与就业协调联动，实现就业量质齐升”，包含强化产业和就业协同、推进就业岗位扩容增量、持续释放创业带动就业效应、推动人力资源产业健康发展四条举措；第二部分“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筑牢产业发展人才根基”，包含建设京西产科教融合发展共同体、促进教育与就业协同联动、强化培训资源和服务供给、畅通技能人才发展通道四条举措；第三部分“支持重点群体就业，筑牢民生保障底线”，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成才渠道、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强化困难群体就业帮扶、支持灵活就业健康发展四项内容；第四部分“健全就业服务体系，提升就业服务可及性实效性”，包含强化就业工作组织领导、完善就业公共服务机制、强化数据资源支持、提升就业公共服务效能、树立正确就业观念五项具体措施；第五部分“保障劳动者就业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包含保障平等就业权利、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两项内容。

